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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建（城）发〔2023〕26号

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关于立即开展全区城镇燃气重大事故隐患

专项排查整治的紧急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安委会，宁东管委会安委会，各市、县（区）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银川市市政管理局，固原市城市管理局，

宁东管委会建设和交通局，海兴开发区建设局燃气行业主管部

门：

2023年 6月 21日 20时 40分许，银川市兴庆区一烧烤店发

生燃气爆炸事故。自治区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，梁言顺书记，

自治区党委副书记、张雨浦主席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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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梁言顺紧急主持召开党委常委会会议、张雨浦主持召开自

治区安委会会议，研究部署事故善后处置及全区安全隐患排查

整治工作，强调要在全区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坚

决消除安全隐患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。为认真汲

取事故教训，深入开展全区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 2023行动，

现就全区城镇燃气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再次紧急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燃气安全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

各地各燃气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敏

锐性，以“时时放心不下”的责任感及“睁着一只眼睛睡觉”的工作

状态，严而又严、实而又实地做好燃气安全风险防范各环节工

作。要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清醒认识当前燃气安全面临

的严峻形势，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，坚决杜绝麻痹思

想和侥幸心理，坚决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。要坚持严管重罚，

全面整顿燃气经营市场秩序，对不符合条件的燃气经营企业严

格依法取缔或吊销燃气经营许可，加快淘汰一批基础差、安全

管理水平低的企业，推进行业专业化、规模化发展。要完善突

发事件应急预案、强化应急处置能力，妥善应对和及时处置燃

气安全事故。

二、扎实开展燃气安全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

（一）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排查整治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

巩固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、“百日行动”及岁末年初重大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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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查整治工作成效，聚焦燃气领域重点环节、重点场所、重要

用户，持续深入开展排查整治，确保燃气安全监管各领域、流

程全覆盖。要严格落实燃气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，督促燃

气经营企业落实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。加大燃气经营

企业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重点聚焦餐饮等使用燃气的场所，

主动将排查对象延伸至农贸市场、商业综合体、早晚市、学校、

医院等使用燃气的人员密集场所。重点排查同时使用两种以上

气源、未按规定安装燃气泄露报警器与紧急切断装置、软管长

度大于 2米，软管穿墙、未经许可，擅自从事气瓶充装活动、

未建立燃气用户燃气设施（含灶、管、阀）定期安全检查制度、

燃气经营者供应的燃气不具有警示性臭味，不按规定进行加臭

等内容。要大力做好排查发现问题隐患整改工作，落实“查、改、

督、销”工作程序，坚持闭环管理，做到治前有清单、治中有监

督、治后有复核、有验收，确保已发现隐患问题尽快清零。对

于隐患整治推进缓慢、不积极整改的地方、部门和单位予以通

报，对工作严重滞后的进行约谈，并依法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扎实做好用户端用气安全。按照《全区城镇燃气用

户橡胶软管等更新加装实施方案》工作要求，自治区住房城乡

建设厅要督促各地将燃气用户橡胶软管更换、加装燃气泄露报

警器、自闭阀或紧急切断装置纳入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项

目，存在安全隐患的，要立查立改推进更新加装。要采取分包

到户、责任到人等方式，逐一入户摸排调查，全面摸清城镇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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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用户使用橡胶软管等存在安全隐患情况。根据摸排调查结果，

确定燃气用户橡胶软管等更新加装计划，研究制定实施方案，

作为燃气管道等“四类管线”更新改造和燃气安全专项整治重要

内容，同步部署、同步实施。要结合燃气管道等“四类管线”更

新改造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，对老旧小区、人员密集的餐饮场

所、孤老家庭、出租房屋及其它可能造成群死群伤的重点用户，

优先列入更新加装计划。对于中断后恢复经营的企业，必须先

进行安全检查，确保设施和运行环境符合要求。要严格落实居

民用户每年至少一次入户安检工作要求，对到访不遇用户要积

极协调物业、居委会对接确认入户时间，切实提高入户安检比

例。

（三）紧盯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。要强化瓶装液化石

油气用户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认真落实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等部门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》有关要

求，严格执行定期上门检查用户安全用气情况的规定，继续严

格落实燃气安全重大事故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要求，加强与市场

监管、交通运输、商务等部门协调联动，严把气瓶充装、运输、

使用关口，紧盯燃气企业严格落实“一瓶一码”，坚决打击充装

非自有气瓶、超期气瓶行为，严厉打击“黑气瓶”“黑窝点”及气贩

子倒装等违法行为，一经发现，从严、从重处罚。要彻查个人

购买气瓶挂靠在企业名下行为，坚决杜绝气瓶非法充装“合法

化”。严格落实实名制购气，确保气瓶充装与销售、销售与用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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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、用户数与签订协议等方面内容严格一致。

（四）安全有序推进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。严格落实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

（2022—2025年）》《自治区省级领导包抓城市市政基础设施

更新及“四类管线”改造工程工作方案》，指导各地及时将燃气

管道老化、占压、落后材质等纳入更新改造范围。严格落实城

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质量和施工安全责任，切实加强事

中事后质量安全监管，杜绝质量安全隐患。要建立工程质量安

全抽检巡检、信用管理及失信惩戒等机制，压实各参建单位工

程质量和施工安全责任。要科学制定施工方案，同步推进片区

内城市燃气、供水、供热、排水管道改造，避免改造工程碎片

化，造成重复开挖、“马路拉链”、多次扰民等。坚决防止在施

工过程中，因操作不当破坏燃气等管道引发事故，坚决防止过

度或不必要的“破墙打洞”引发民怨。要按规定做好改造后通气、

通水等关键环节安全监控，做好工程验收移交。依法实施燃气

压力管道施工告知和监督检验。

（五）坚决整治燃气行业违法行为。把整治燃气行业违法

违规行为作为专项排查整治工作重点，依法调查取证、依法进

行处罚。要加强部门联合协同，加大对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未

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、不按要求加臭味剂、违规供气等违法违

规行为执法处罚力度，对存在重大隐患、不符合安全条件的餐

饮场所，坚决按规定停止供应燃气，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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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燃气企业入户检查不认真而导致的事故，坚决严格追究燃气

企业相关责任，对燃气企业不符合市场准入条件且整改后仍不

符合法定条件的，坚决依法清出燃气市场。压实部门监管责任，

加大联合执法检查，查准找实问题，对于违法行为一经查实，

决不姑息，切实提高监管震慑力，提升全区燃气安全水平。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

（一）压实各级各部门和单位责任。各地主要负责同志要

主动落实“一岗双责”，亲自部署、加强统筹，层层压实责任。

燃气主管部门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，进一步加强与市场监管、

交通运输、商务、消防救援、公安等部门会商研判、信息共享、

联合执法，推动形成上下协调联动、部门齐抓共管工作局面。

要邀请行业专家参与排查整治及督导检查，定期分析研判燃气

安全形势，指导各地强化燃气安全监管，确保我区燃气行业平

稳运行。要督促燃气经营企业立即开展餐饮等使用燃气的商业

用户的入户安检，利用 1个月的时间，完成全覆盖。各地各部

门要认真吸取“6·21”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结合全区重大事故隐

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，深入开展本地本行业领域专项整治

工作，坚决遏制恶性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严格值班值守及信息报送。各地燃气主管部门、燃

气企业要严格落实燃气安全事故信息报送制度，一旦发生事故，

要严格按照部门及企业应急预案规定启动应急响应，第一时间

上报属地政府及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值班室。坚决杜绝迟报、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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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、误报等情况，对于因信息报送失职失责、造成重大损失影

响的，将提级追究相关部门及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加强燃气安全宣传。各地要加强燃气安全宣传引导，

制定宣传计划，充分利用电视、网络、报刊等平台工具，多渠

道、多方式对用户进行安全用气宣传。要加大以案示警、以案

促改力度，开展燃气安全“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企业”等活动，

普及安全用气知识，提升公众安全用气意识。燃气企业要结合

入户安检，同步开展燃气使用安全要求和应急处置方式宣传教

育。

各地请于 7月 22日之前，将入户安检排查情况（见附件）

盖章版和电子版报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专项整治落实

情况及时报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。

联系电话：0951-5027170

邮 箱：nxjstcjc@163.com

附件：城镇燃气安全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台账

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3年 6月 22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mailto:nxjstcj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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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城镇燃气安全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台账

填报人员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日期：

注：1.排查过程未发现问题隐患的点位不列入台账；2.整改完成时限须为具体日期；3.整改完成情况待台账移交地方后，由各地

相关部门填报；4.责任部门及人员填写具体受检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单位及个人。

序号 检查对象 突出问题和安全隐患
整改完成

时限

整改完成

情况

责任部门

及人员
联系方式 备注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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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存档（2）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3年 6月 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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